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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1號

聯 絡 人：莊文斐

連絡電話：04-22501331 #331

電子信箱：a630380@wra.gov.tw

傳　　真：04-22501613

受文者：經濟部水利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19日

發文字號：經授水字第1102020095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00108初審會議會議紀錄.odt (1101600599_1_19153351269.odt、

1101600599_2_19153351269.odt)

主旨：檢送本部110年1月8日召開「客雅溪排水逕流分擔評估報

告」初審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部109年12月15日經授水字第10920224100號開會通

知單賡續辦理。

正本：曹執行秘書華平、陳副執行秘書肇成、余委員濬、廖委員朝軒、黃委員書禮、陳

委員紫娥、簡委員俊彥、徐委員旭誠、李委員顯掌、蔡委員昇甫、陳委員進發、

蘇委員世章、於委員望聖、周委員文樹、卓委員翠雲、莊委員曜成、陳委員春

宏、新竹市政府、內政部、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水利

署、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總收文

1105302515



「客雅溪排水逕流分擔評估報告(草案)」初審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10年 1月 8日(星期五)下午 02時 00分

贰、地點：桃竹苗區域水情中心 3F會議室

叁、主持人：曹執行秘書華平                 記錄：莊文斐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討論事項：略

陆、出席人員意見：

一、簡委員俊彥

(一)本報告工作很努力，也初步掌握了目標河段及目標低地

在各種水文情境下，淹水及需(或不需)辦逕流分擔的情況，

並與新竹市政府有多次訪問及協商，很值得肯定。但若

干重要實質事項欠缺或不足，建議加以補充。

(二)建議公告的實施範圍請附圖釐清；計畫區有需辦逕流分

擔之處，但又不劃定實施範圍有點奇怪。

(三)水文情境請補充中央氣象局豪雨及大豪雨情境，尋找需

辦逕流分擔處所，以因應氣候變化情況。

(四)目標低地逕流分擔方案，可行性分析深度不夠，宜分別

有工程規劃構想、經費及效益初估、用地協商紀錄等，

並請有優先順序及分期計畫的建議。

(五)將來抄送新竹市政府的報告或資料型式請有腹案。

二、蘇委員世章

(一)貴署原規劃擬於竹蓮國小設置滯洪池(逕流排放區)一案

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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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該校操場旁之籃球場及停車場(校門口進入左手邊)，

已規劃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目前已完成規劃設計，

並辦理工程上網招標作業中。

2.警衛室後方之籃球場(校門口進入右手邊)，為目前校

方僅剩之球場及老師停車位，如設置滯洪池(逕流排放

區)學生恐將無處可進行相關體育球類活動。

3.另有關學校生態池區設置，因該區域涉及多筆私人土

地，用地較為複雜(價購需 4~5000萬)，故不建議於該

處設置。

(二)經 110年 1月 8 日召開旨案審查會，貴署就「南大路與竹

蓮街口」之逕流分擔需求量體，於治理計畫情境下，僅

有 480立方米，依規劃構想建議：以道路排水改善，並加

強箱涵清疏為主之解決策略，不再於該校設置「逕流排

放區」，已充分考量該校之立場，並使該校之既定建設

工程，能繼續按計畫執行。

(三)感謝貴署之體諒及協助，謹提供以上資料及意見供參考。

三、卓委員翠雲

(一)客雅溪排水本次評估結果並無採用逕流暫存策略，無預

定之逕流分擔措施實施範圍，倘日後與新竹市政府協調

結果，另擇定實施推動逕流分擔措施之地點，該地點範

圍內倘有國有公用土地，且尚需維持作原目的使用（如

繼續作公園使用），請依「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

之原則」第 6款規定，由管理機關在不出具使用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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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無償提供使用。如有國有非公用土地，得依國

有財產法第 38條規定申請撥用。

(二)本評估報告下列 2項建請更正：

1.P2-38本計畫為擇定兩岸低地內水積淹區位，………，

以確認是否符合逕流分擔子法第四條第 3『巷』規定：

「……」，『巷』建議更正為『項』。

2.P3-1一、水道通洪能力，第一段客雅溪「溪」排水客

雅橋以下…及第二段最後，以檢核客雅溪「溪」排水

通洪能力，該 2個重複之「溪」字，建議刪除 1個。

(三)第二章章節名稱「區域概要」，建議依「逕流分擔技術

手冊」，修改為「計畫概況」。

四、廖委員朝軒

(一)規劃報告內容完整，資料收集完整，但報告內有缺了不

少表格及圖形，請予補充。

(二)報告內積水與淹水的定義能釐清，另請收集積淹水的退

水時間與賠償情形。

(三)第七章只有半頁，請改善。

(四)水文分析原有 data為 53年，但另外新增 14年 data，因舊

data較長故改變不大，但如能分開計算，可能可以看出降

雨是否有變化(氣候變遷)。

(五)本計畫區所需的分攤量體不大，故是否能以滯洪池(建築

基地)的體積即可應付，不需有額外的設施，故建議主辦

單位能多收集建管方面的建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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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計畫區地下水下降情形嚴重，故逕流分擔設施能多考

慮入滲設施，一方面防洪一方面能補助地下水，做多目

標的使用。

(七)華江社區的低地與水共存的策略，應考慮韌性的觀念，

讓民眾對水患也有責任。

(八)LID的用語請多留意其用法，不要誤導民眾。

五、李委員顯掌

(一)本報告完整，結論與建議無意見，其建議事項現階段應

具體落實。

(二)氣候變遷部分應考量機率發生問題，因機率發生不大，

政府不可能投入大量資金做相關措施，這部分應妥予考

量。

六、杜委員鐵生代

(一)本案客雅溪排水經可行性評估，考量計畫區淹水量體、

範圍及深度均不大，本次評估成果無採用逕流暫存策略，

無預定逕流分擔措施實施範圍，經審視評估報告原則合

理。

(二)市區淹水部分，除了持續建設雨水下水道系統外，建請

新竹市政府側溝排水及連接管也一併改善；如仍有不足

低衝擊開發等手段可納入，以改善該地區積淹問題。

(三)另虎山里華江社區淹水問題，建請首先改善客雅溪延平

支線出口段溢淹問題。也因該社區地勢低窪，淹水多為

內水問題，建請新竹市政府可考量以儲留或滯洪及抽水

平台之手段予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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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中新竹市地區淹水深度前後不一致，請修正。

(五)經查新竹市雨水下水道實施率為 65%，文中呈現雨水下水

道實施率為 74%，請修正。

七、周委員文樹

(一)P7-1第七章實施範圍評估與擇定內容過於簡略宜加補充。

(二)非都市虎山里華江社區，若治理涉及非都市土地用地變

更編定或容(許)可使用時，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

關規定辦理。另因延平支線出口段未治理通洪能力不足

致溢淹，擬採高低地分治原則及村落防護概念處理，宜

配合治理計畫納入辦理期程。

(三)表 6-8公 A-18、表 6-9 綠 A-20、表 6-10文小 A-10與附表

2-18所列貯留逕流體數據不一，宜請釐明。

八、洪委員信彰代

(一)目前分析積淹水區域為局部街道淹水，主要為既有設施

不足或者未辦理引起，請新竹市政府加強雨水下水道收

集系統改善。

(二)目前各單位對逕流分擔理念尚未瞭解，公共設施施作或

改善時並未納入低衝擊開發及逕流分擔措施，往往因開

發增加逕流，造成積淹水問題，因此建議新竹市政府公

共設施施作或改善時(學校、公園...等)，應導入低衝擊

及逕流分擔措施增加承洪韌性，降低淹水潛勢。

(三)請補充以豪雨等級分析評估淹水潛勢高風險區域及建議，

另持續觀察水文變遷情形，滾動適時辦理檢討，必要時

應提出逕流分擔評估/計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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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劉委員敏梧代

(一)評估報告章節格式均符合技術規範之規定。

(二)淹水模擬採用 Sobek模式，相關設定尚符合規範要求，相

關模擬成果與本所檢視模擬結果大致相符。

(三)超過保護標準之降雨情境屬淹水風險管理部份，建議增

加長延時 24小時情境 50或 100年之淹水模擬，並將淹水

地點及情況提供相關機關參考。

(四)摘表-2 西門街 120號處重複出現不同之對應逕流分擔處

理類型。若依上述建議優先辦理下水道工程即可改善，

不納入後續逕流分擔規劃，建議文表應統一敘述。

(五)圖 3-17僅為淹水模擬成果圖而非成果比較圖，建議修正。

(六)圖 3-19 3-20 3-23 3-24淹水模擬成果圖中本計畫模式模

擬成果之淹水面積大多較 0517事件小，但淹水深度卻較

0517事件高，尤其圖 3-23最大淹水深度相差約 0.86米 ，

建請說明。

十、內政部(營建署)

(一)P2-33引用新竹市政府目前辦理之「新竹市雨水下水道系

統第二次重新檢討規劃」資料，請依最新版更新並註明

依據哪一階段報告書。

(二)P2-38報告書歸納 7處較符合受限低地地形無法排入河川

或區域排水之淹水點位，惟所述淹水原因部分與前述新

竹市雨水規劃報告稍有不同，如 P3-29經國路一帶及南大

路竹蓮街口，論述建議可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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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3-9防洪設施建置採用 104年淹水潛勢圖，惟內容是否

與經濟部 107年 7月 30日檢送之新竹市淹水潛勢圖相符，

請確認。

(四)P3-35各淹水潛勢圖是否僅呈現該 7處淹水情形?圖 3-33

現況短延時 85.84mm/hr淹水模擬圖，延平路經國路口淹

水情形建議統一不呈現。

(五)P3-36文中敘述，0517降雨強度遠大於客雅溪排水治理計

劃採用之降雨情境，故模擬淹水範圍均小於 0517調查淹

水情形，因此以短延時降雨來驗證是否較為合理?

(六)承上，惟於 P3-46 短延時情境淹水模擬，淹水情形卻低於

長延時，建議說明原因。

(七)第六章已彙整計畫區內可作為逕流分擔使用之公共設施

用地，惟就各幹線所列出之用地並非均能直接改善淹水

點位之淹水情形，建議在逕流分擔初步方案規劃時，先

行就淹水位置之集水分區、排水流向初步評估，以確定

所挑選之用地位置能有效改善。

十一、交通部(臺鐵局北工段)

(一)原規劃評估於新竹市興學公園設置地下貯留設施部分，

於本次會議評估成果並無採用逕流分擔暫存策略，未來

如仍有必要設置貯留設施時，因興學公園地點近鄰臺鐵

局軌道設施，建請該部分設計圖面資料可會送臺鐵局協

助檢視是否影響軌道設施部分。

十二、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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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書主要沿用 96年規劃及 98年治理計畫成果，治理沿

革上請補充最新的治理成果(如第九期已治理完成)。

(二)市府當初代辦客雅溪係為推動雨水下水道系統，請於本

報告再補充說明。

(三)簡報所提雨水下水道實施率 65%，與規劃公司報告

74%、市府辦理檢討規劃 76.21%，數據不一致部分請與

本府更新一致。

(四)建議將環保局所做汙水截流站 6 站納入本報告書中。

(五)可參考機場外圍排水模式，將空軍基地做滯洪池，解決

華江社區淹水問題。

(六)本報告原則無意見，羌仔埔未來開發時將配合實施，客

雅溪治理工程第十~十二期請貴署加速完成，青草湖河道

清淤及延平支線治理如研提前瞻計畫，請貴署經費能夠

挹注。

十三、本署河川海岸組

(一)保全對策宜納入韌性理念，在淹水潛勢下，以耐淹、迅

速恢復生活為策略(基本的治理保護標準以上降雨發生

時)。

(二)多增加逕流分擔措施工具，以高程管理為主，如道路分

隔島降挖增加入滲、人行道墊高等等。

(三)逕流分擔措施係由目的事業興辦時辦理，所以期程是配

合事業目的計畫。

(四)本計畫擇取之目標低地淹水照片請再篩選符合淹水深度

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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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3 頁，建議(六)共有 3處公共設施推動逕流分擔可改

善淹水，請將該 3處公共設施列出。

(六)客雅溪排水治理計畫 10年重現期距累積降雨量 259mm 究

竟是24小時或是最大一日暴雨?兩者定義不同，請確認水

文分析情境設定說明之用語，以避免誤解。

(七)P3-8頁，圖 3-2 上下兩張子集水區劃設成果圖之客雅溪

延平支線區域不一樣，請確認並修正。

(八)P3-35頁，表3-11及表3-12重現期距一欄沒有對應之重

現期距?

(九)P4-3頁，華江社區排水無法以重力排除之示意圖與圖 2-

20不符，請修正。

(十)歷次會議意見回復及處理情形建請將開會日期、時間、

地點及主持人等納入。

(十一)有關治理工程辦理情形，第 9期工程客雅橋至印順橋於

P2-21 說明，預計 2020年 9月完工，是否完工請查明修

正。

(十二)建議研擬情境淹水、逕流分擔措施未完成前之非工程

式避難措施。

(十三)延平支線如需爭取相關工程補助，請加速辦公告。

柒、會議結論：

(一)客雅溪排水治理計畫於青草湖下游治理工程完成率已近

80%，餘 20%請第二河川局加速辦理治理工作，亦請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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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配合辦理相關治理工程(如延平支線治理計畫及雨

水下水道改善工程等)。

(二)本案所提逕流分擔評估措施請新竹市政府配合辦理，以

解決內水積淹問題，若未來氣候變遷情境下發生豪大雨

時可參酌相關資料加以分析，其 LID、基地保水及逕流抑

制等設施亦請新竹市政府考量於都市計畫相關措施配合

辦理(如羌仔埔公園)。

(三)依本計畫評估結果，淹水範圍不大，無需辦理逕流分擔

措施範圍公告，請規劃單位(第二河川局)依委員及各單

位意見修正回應，本計畫核定後亦送新竹市政府作為參

考。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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